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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通傳權益政策公聽會－「供給／鼓勵」場次 

 

 
壹、時間：100 年 5 月 12 日下午 2 時 

貳、地點：本會濟南路 7 樓大禮堂 

參、主席：翁委員曉玲                    記錄：資管處、技管處 

肆、出（列）席者：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詳如簡報檔。 

柒、會議紀錄： 

 

衛星電視公會秘書長鍾瑞昌： 

建議從兒少政策開始，政府與頻道、媒體業者間是相互信任、協商的關係。兒童

及少年屬性不同，未來相關規範，建議對頻道業者能有區分，俾利頻道區分受眾

經營。廣電可區分為公廣集團、無線電視、衛星電視，基於各類頻道使用公共資

源情況不同，管制強度應有所不同。 

 

聯意製作公司法務經理范立達： 

欣見主管機關推動兒少政策。過去兒少收視權益不受重視，主管機關的立意值得

肯定。但以 TVBSG 的經驗視之，過去製作兒少英語節目，卻是叫好不叫座，特

別需要主管機關大力支持。關於 1.1.2 的有廣預算經費（400 萬）實不足夠，且

誠意不足，希望後面可以多加幾個零。如果主管機關無法挹注，財源即可能來自

於廣告。過去如女性內衣廣告在兒少頻道出現，雖然是鎖定陪同兒童收視的家

長，但仍被主管機關禁止，像是垃圾食物廣告也受禁止，可能造成頻道經營困難。

「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可能會有困難，所以對兒少頻道或節目之廣

告的限制應斟酌鬆綁。另外，到底是要鼓勵發展兒少專屬頻道，還是每頻道普設

兒少節目？應更清楚明確。另外，我也覺得這份白皮書中看不出具體的方向來，

比如 1.2.1 與 1.2.2 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僅末句不同。希望主管機關思考政策。 

 

翁曉玲委員： 

有廣基金四百萬的經費確實不足，但這只是下年度預算的部分，明年度本會共計

編列兩千兩百萬的經費與計畫。本會的困難在於目前無獎勵輔導權，因定位為監

理機關，目前僅能在有限的資源中編列。兒少通傳權益應是跨部會的合作事項，

像是教育部、內政部、文建會，應該都要加入。 

有關兒少節目的廣告時間及內容可否做彈性調整，本會將通盤考量。雖然目前衛

廣法有相當的規範方向，但考量到商業的實際需求，或許將採取較彈性的規管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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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設兒少頻道還是兒少節目，白皮書中將採取同時鼓勵的方式進行，除了兒童專

業頻道外，比如綜合性頻道，目前兒少節目比例偏低，無線廣電也是，本會希望

他們能多製作一些兒少節目，至於其他類型的頻道比如新聞頻道，則固然無法普

遍要求提供兒少節目，但仍希望相關節目製播能重視兒少及親師團體的意見。 

1.2.1 與 1.2.2 的錯誤應是版本問題，本會業已修正。 

 

傳播內容處簡任視察林慧玲： 

會針對無線廣電部分，要求提高製作時數與比例。 

 

星空傳媒經理俞玥涵： 

鼓勵製播兒少頻道、製播本國節目，鼓勵新設兒少頻道上架，我們樂見。但縱然

有新設頻道，恐怕也無法順利上架。比如我們旗下的 CHANNEL V 係針對青少年

製作，但其頻位僅能在 7X、9X 部分，今年甚至調到 1XX 之後，每年都發生任意

換頻的情況。貴會重視兒少權益，是不是也應當考量此一情形。 

 

營運管理處簡任技正吳銘仁： 

建議會納入考量。 

 

翁曉玲委員： 

未來應研修頻道區塊化管理原則，給予兒少頻道較適合的位置。有關新設頻道無

上架空間，因受限於目前類比有線電視的性質，未來有線電視數位化之後，應有

助於頻道的上架，另這個議題也涉及基本頻道與加值頻道的重新規劃，本會將重

新檢視。 

 

聯意製作公司法務經理范立達： 

主管機關如在兒少通傳政策上採取鼓勵兒少專屬頻道與兒少節目兩方面齊頭並

進，似應針對現行電視產業有所區分，對公廣集團似應有更多責任及義務，對無

線商業頻道則應鼓勵開闢兒少節目，對衛星電視則鼓勵增設兒少專屬頻道，以為

區隔，方為妥適。 

另 3/31 的兒少記者會新聞稿，其附件一、附件二的數據計算，台灣的數字並不

低，是否值得檢視參考？ 

 

傳播內容處簡任視察林慧玲： 

數量雖不低，但無線電視都是進口卡通。 

 

翁曉玲委員： 

外國的要求是要求兒少節目應具有教育性、知識性、啟發性，與國內大多播放卡

通不同，未來如要求業者承擔製播比例，應將節目性質納入考量並做更細節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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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 

會議資料 p.18 頇釐清定義“弱勢兒少”係指哪一些對象?否則會造成政策矛盾。 

p.19 針對偏鄉兒少寬頻上網服務，較大的問題在於後端的硬體維護，建議可納入

教育部相關數位落差之政策計畫及資源。 

建議納入相關部會成為業務主責單位，整合跨部會資源來推動本政策。 

p.20 針對業者自律措施，建議可整合現行公協會組織進行推動，此外，應加強協

力 cable 台業者建立相關自律機制。 

 

營運管理處簡任技正吳銘仁： 

偏鄉寬頻上網服務，本會目前是運用普及服務基金進行。至於與教育部跨部會合

作乙事，現行偏鄉寬頻係教育部與本會合作。另有關硬體維修等的建議，其實本

會目前僅針對兒少建立相關過濾機制，過去從消費者端推動過濾措施，成效較不

佳，未來本會將針對系統端要求建立過濾機制，避免兒少上網接觸到不當內容。 

 

群英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葛知信經理： 

本公司經營的 My Kids TV 頻道以 HD 高畫質播出，也響應政府電視數位化政策方

向，目前僅在中華電信 MOD 上架，收視的兒童觀眾有限，希望政策的推行，有

助於頻道推廣。 

目前有線系統兒少區塊空間有限，希望輔助或鼓勵優良兒少頻道進入有線電視區

塊，輔助或鼓勵其他平台（如中華電信 MOD）之兒少頻道發展。 

 

衛星電視公會秘書長鍾瑞昌： 

以加分方式於申設評鑑換照辦法中，鼓勵兒童頻道與節目。內容產製特種基金應

與行政院開發基金合作，以十億或百億為單位，挹注數位內容的產製，多鼓勵兒

少團體及媒體製作優質節目，大家一起把餅做大。上架比例當然值得鼓勵，但應

注意衡平與排擠效益。對於製播規範部分，應當重質不重量，好的節目重播不應

當是問題。有關自律部分，衛廣公會已有相關機制，未來也願意協助推動兒少節

目及廣告之自律措施。另外有關 1.6.6 部分，目前大部分都是娛樂面向，至於生

活、學習部分，值得鼓勵。不管是電視或平台，其實都是平台，貴會應該可與其

他部會合作，共同鼓勵相關服務的提供。 

 

翁曉玲委員： 

資源整合與規劃確實應當跨部會進行。但本會遭遇的問題是，此次政策乃由 NCC

主動提出，並非由行政院交辦，未來希望相關政策能受到行政院層級肯定，並進

行跨部會的合作，特別是在獎勵、輔導方面資源的投入。不然光靠本會力量，實

在太過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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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 

目前各部會都有相關委員會，貴會可以將相關方案提出列管。像是特種基金部

分，確實是個問題，貴會是否能盤點具體預算，以前瞻的眼光建議政府建立類似

機制、使大家願意提供服務，不然別的部會不會關心。另有關網路標章、網域及

電話號碼事，其實目前並不乏建網站的能力，主要應當是如何向家長訴求。就好

像保護專線，為何不能整合在單 E 窗口裡？不然就跟教育部的反霸凌專線，似乎

沒有人會去使用。我的看法是，既有介面的整合應當比較重要。最後，推動優質

兒少網站標章，建議可整合公協會組織與 NPO 團體共同推動。 

 

資源管理處科長廖麗湘： 

過去內政部曾召開過專線電話整併的會議，但因各專線電話設立目的、性質、功

能等均不相同，亦牽涉到資源整合及權責分工等問題，因此整併並不成功。相關

建議將納入下一階段研議。 

 

公共電視兒少組組長林曉蓓： 

公視確實應當承擔較多義務，其實台灣的製作能力很強，在國際影展的表現都很

好，甚至勝過日本，不管是多媒體或是優質兒少節目，但沒有看到政府的相關鼓

勵。建議對於優質兒童節目的獎勵應該更多（例如國際性兒童影展的獎勵），另

政府各單位應整合資源，出資製作優質兒童節目。 

 

翁曉玲委員： 

台灣的製播當然備受肯定，但平台上的能見度卻都較低，似乎還有努力空間。其

實不管是兒少專業頻道、綜合頻道或公共電視，都有一些指標性的節目，但相對

而言，對外播送的時數仍偏低，並集中在卡通節目。我們希望未來在事前的補助、

事後的獎勵，都能有國家的整體資源投入。 

 

基隆市政府科員楊慧娟： 

應多播優良兒童電影，不論本國或外國優良兒童電影都可發揮正面影響力。另可

仿效媒體舉辦「每月好書」評選，每月、2 個月或每季選出好的兒少節目，鼓勵

業者。 

 

翁曉玲委員： 

這與我們的優質兒少節目標章有關，我們會納入參考。 

 

漢聲廣播電台主持人吳沂家： 

研究業已指出，小於兩歲兒童不適合看電視，是不是比照「吸煙警語」，也提醒

家長，不宜讓幼童收視電視。節目播出（廣播、電視）稍縱即逝，很可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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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專屬網站，由政府購買優質兒少節目，提供 2-3 個月內點選收聽、收看。是

不是可能在各大報或兒少收看的報紙第一頁，刊載相關優質兒少節目的訊息，鼓

勵家長多加利用。 

 

翁曉玲委員： 

我們確實認為應當成立專屬網站或平台，如果經費許可，也許也可購買節目授

權，使家長與兒少可以使用。 

 

聯意製作公司法務經理范立達： 

購買電視節目放在網站上，這樣的立意雖然良善，但是節目放在網路上，因為在

授權上，有其區域上的限制，網路是無國界的，這樣的授權費用可能非常高。在

供給與鼓勵方面，業者最在乎是節目內容為何。93%的節目是日本卡通，因為日

本卡通最容易取得，而且其成本價格相對較容易讓業者所接受。如果我們作一些

體育節目，它算不算是一個兒童或少年節目，事實上，兒童、少年也都在看，這

樣體育節目，也可歸類為兒童節目嗎?還是說連成人也在看，它就不算兒少節目，

兒少節目的屬性，沒有那麼的明顯，所以如何去界定兒少節目，這部分請主管機

關可以作一些說明，除了卡通之外，什麼樣的節目類型是屬於兒少節目。兒童的

節目可能比較容易區分，青少年節目是什麼，什麼是專屬青少年節目，如果主管

機關能告訴我們，或是主管機關可以作一個委託研究計畫，由一些專家學者去研

究，引入或推薦國外一些比較優質的青少年節目，讓業者知道，或者是國外一些

失敗或成功的案例，去討論他們所製播兒童或青少年節目，它們的收視率及製播

成本為何，營收概況為何，政府是否有補助? 

 

翁曉玲委員： 

對於所謂的兒童節目也許概念是比較清楚，大概 12 或 14 歲以下是屬於兒童節

目，但是對於少年節目的分類，未來我們在討論兒少節目規範的時候，會再邀請

大家來討論，並集思廣益，如何去訂定比較清楚的兒少節目的定義，對於剛剛提

到兒少節目在國外的製播的情況、收視率等，本會也考慮就所建議事項進行委託

研究，來充實這部分的內容。 

 

翁曉玲委員： 

是否請電信相關業者代表提供白皮書意見？ 

 

亞太電信經理何伯陽： 

3.1.1.1 有關簡訊管理部分，建議除簡訊關鍵字過濾機制外，是否考慮增加原則性

之判斷原則，以供業者依循。另簡訊關鍵字字庫持續更新補充。 

 

營運管理處簡任技正吳銘仁： 



6 
 

過去 1 年來，本會就行動業者提供企業簡訊的播送，都曾召集各家業者來討論，

是否在公益的責任上面建置過濾機制。基本上，簡訊分二方面，一是企業的簡訊

透過電信業者來協助轉發，另外是一般民眾個別簡訊的傳遞，我們初步已與電信

業者就企業簡訊代為轉發這方面，希望能夠透過關鍵字去做檢視，這是漸近進式

的。就是當個案發生時，透過關鍵字的設定，去作簡訊過濾，當過濾的時間點，

可能還沒納入的關鍵字，事發時，被認為不當，就會要求業者，將這樣的關鍵字

納進去，這種原則是依照時空的移轉。社會大眾對於詐騙行為，NCC 能協助處理，

以便這樣的不當簡訊內容，不會影響到行動用戶使用上額外費用的支出，或者是

收到不當的簡訊內容。主管機關 NCC 在這方面一直持續督導電信業者做這樣的

處理。至於業者希望能就關鍵字的原則性規範能更明確化，這部分過去也一直有

跟業者溝通，只是無法說今天把所有關鍵字都定下來，明天、後天或 1 個月後這

個關鍵字資料庫就不會再增加，這個原則性就是有妨礙公序良俗的行徑，而遇到

個案的情況，關鍵字就會循序漸近進的加進資料庫。 

 

 

翁曉玲委員： 

目前白皮書對於廣播部分著墨較少，是不是也給予我們建議。 

 

先聲廣播電台台長馮俊華： 

有關補助 400 萬元部分，兒少節目或頻道分配的比例規劃如何分配？有關部會的

資源整合，是不是也可以有單一窗口？兒少節目由公營電台扮演角色，因為經費

本係來自政府，是不是獎勵必頇排除，以免重複？建議新開放的頻道能給予“公

益頻道”多加鼓勵，設置公益兒少頻道。舉凡有頻道（平台）整合者（電視、廣

播、網路通訊共同結合者）優先給予補助或設新電台。評鑑、換照給予加分，鼓

勵各電台參與播出。 

 

傳播內容處簡任視察林慧玲： 

各媒介的比例會再考慮。廣播的教育參訪本會將補助，但節目製播部分暫時沒

有，會再檢討。 

 

翁曉玲委員： 

特種基金部分，有廣必頇挹注於有廣基金，但無廣基金目前停徵，也許未來會重

新考量，目前僅能就可動支的部分進行規劃。 

 

翁曉玲委員： 

目前白皮書主要針對電視進行兒少節目的製播規範。廣播呢？ 

 

先聲廣播電台台長馮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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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廣播電台已提供兒少節目，特別是教育廣播電台。但在商業廣播電台部分，

以鼓勵方式較為妥當。一方面為數眾多、一方面競爭激烈，且廣播已走向分眾及

類型化，不建議賦予業者相關義務。公益電台，不管是既有或新設立的電台，應

當承擔較大義務。 

 

翁曉玲委員： 

是不是全國性廣播電台應當也要承擔此類義務？ 

 

先聲廣播電台台長馮俊華： 

是不是請警廣、漢聲、教育、復興這些全國性有 AM、FM 的電台來談？目前的

印象是，廣電法修法針對節目類型所做的規定將會取消，如要加重此類節目比

例，貴會宜予深思。如前述各電台，包含縣市政府的台北、高雄電台等也有相關

任務有待履行，貴會如欲推動相關措施，仍宜與各電台加強溝通。 

 

高點傳媒公司法務經理林淑娟： 

國外如 FCC 有兒童專屬網站或平台，是不是匯流後，貴會網站可以考慮比照設

置？兒少頻道的比例方面：應審酌綜合頻道的比例適當性，另頻道被安排在較後

面，例如 80-100 的頻道，兒童較不常點選，惟查因形式上要播放，兒童卻不常

看，對兒少身心教育效果不彰，未來在鼓勵或安排頻道播放上，是否應考量兒童

接取頻道的習慣，以及「播放與效果」間的最大效益。“兒少”的定義應參酌國

內法制，明確定義之。推動兒少通傳權益政策應與其他政府部會一起合作，以利

政策之執行。 

 

衛星電視公會秘書長鍾瑞昌： 

綜合台目前有四、五十張，在 CABLE 上也有二、三十張。但兒少節目部分，至少

應在普級時段播送，此外，又有節目類型的問題。公會在此似乎無法給予承諾，

未來似宜針對綜合頻道召開協調會。如果一律均賦予相關義務，可能也會有受眾

分散的問題。我們還是較建議用鼓勵方式來推動，貴會、教育部、兒童局似乎都

可以結合相關資源鼓勵、並搭配時段進行，如果規範的太死板，可能也不會是預

想的兒少節目。NCC 若規劃綜合台頇製作兒童節目，建議應與各頻道協商，例如

有關時段、節目類型、外購內製、廣告市場能量等均應深入考量，以免造成“為

做兒童節目而做兒童節目”之現象，應從政策鼓勵與資金補助著手。 

 

翁曉玲委員： 

未來比例設置，將審慎考量、擴大參與。 

 

星空傳媒經理俞玥涵： 

回應鍾理事長意見。以廣告市場而言，因為兒童無購買能力，因此廣告主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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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5-14 歲有設計產品，所以市面上商業電台無兒童節目，泰半與此有關。因

此有關兒少節目、時段等規定，建議貴會審慎考量，否則會導致頻道的營運問題。 

 

翁曉玲委員： 

有關節目製作／收視率之間就好像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們未來會通盤來討

論。是否還有其他先進有建議？另有關 1.6.1 部分，我也想就教各位？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秘書長葉大華： 

該點貴會似乎可以對使用者定期進行評估。另，個人建議，應當對於使用端部分

有更明確的調查與瞭解，比如電視與廣播之間的比重值得瞭解。另兒童與時段安

排有重要性，但以青少年作息去設想，對他們而言，時段的意義可能不大。另目

前跨級收視的情況亦不少，未來是不是應將重點放在學齡兒童這邊？建議貴會可

以進行相關研究。 

 

翁委員曉玲： 

我們會就這部分做研究，並做為未來政策的重要依據。 

下午 2 點尚有一場針對「教育／參與」面的，早上場次意見若沒發表完，也可以

在下午場次繼續給予我們指教。感謝各位的參與與意見，謝謝。 

 

捌、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